
108年度桃園市

智慧地下水管理
宣導座談會

報告人 王逸民 博士

中華民國 108 年 8月 12日



1.前言

2.法權宣導

3.惠民措施 (限時限量)

4.安裝保證

5.便民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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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聯網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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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地下水管理規劃

3



量水設備自治條例

「申請地下水權登記者，應於取水地點
自行裝置量水設備，並提出量水設備證
明文件。未裝置量水設備之既 地下水
水權，申請水權展限、移轉或變更登記
者，亦同。」

2 填報用水量

3 主管機關派員檢查

法權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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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法第 39 條

「水權人應在取水地點裝置量水設備，並將全年之逐月用水
情形與實用水量，填具用水紀錄表報查。前項設備及用水情
形，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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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裝置量水設備

展限

移轉

變更
登記

桃園市

地下水水權
裝置量水設備
自治條例

(7/24正式公告)

15天

30天

申請次日起
水務局通知補正

通知送達
次日起
水權人補正

8
未依第四條
規定辦理者



桃園市

地下水水權
裝置量水設備
自治條例

(7/24正式公告)

總用水量超過

10萬噸/年(274噸/日)

需加裝無線傳輸設備

方便自動填報用水量

用水標的為工業用水或其他用

途地下水水權之年引用水量，

達十萬立方公尺以上者，應於

取水地點自行裝置電子式水量

計，並以    方式，回 

用水紀錄至本府指定位置

100,000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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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認證

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

NCC國家通訊 播委員會

法權宣導

因裝置設備位置無法正確進行無線傳輸或有其他合理
事由不適宜裝置者，得敘明理由，自行擬定可行之替
代方案並經本府同意後，改以其他量水設備替代。

3

5

9

同一水權人、各別水權登記
年引用水量合併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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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天 30天申請次日起
水務局通知補正

通知送達
次日起
水權人補正

8
未依第五條
規定辦理者



桃園市

地下水水權
裝置量水設備
自治條例

(7/24正式公告)

總用水量超過

10萬噸/年(274噸/日)

需加裝無線傳輸設備

方便自動填報用水量

用水標的為工業用水或其他用

途地下水水權之年引用水量，

達十萬立方公尺以上者，應於

取水地點自行裝置電子式水量

計，並以    方式，回 

用水紀錄至本府指定位置

>100,000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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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權宣導

七日內

應變檢討報告
陳報核備 B2

四小時內
主動通報 B1

A.立即辦理設備改善
核實記錄用水情形

未依規定辦理者：
A.3萬6-6萬 TWD
B. 1萬-3萬 TWD
(得按次處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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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

地下水水權
裝置量水設備
自治條例

(7/24正式公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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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權宣導

< 100,000t

總用水量未達

10萬噸/年(274噸/日)

需上網填報實際用水量

申請地下水水權年引用水量未達

十萬立方公尺者，應於每月十日

前，於本府指定之網站，上網填

報前一月份之實際用水量 (A)。

前項量水設備如未能正常使用，

並應於異常事件發現之日起七日

內回報 (B1) 及完成改善 (B2)。

未依規定辦理者 (A, B)：
5仟-1萬5仟 TWD (得按次處罰)

6

同一水權人、各別水權登記
年引用水量合併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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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規定 一般情況 政府補助

一口4吋井
水表、電表、  設備、施工費

至少需要12萬元

今年限量60口井免費安裝

(含安裝費、設備費、  費)

 電子水表者免費加裝    
  費用約 10~20元/月 (108年度免費)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定合格
TAF認證

主管機關認可
政府幫你找合適的設備

每個月須上網填報 安裝    設備自動填報

逾期申請將罰款
(管制區逾期將直接註銷水權)

提醒申請展延

安裝水表

水表認證

用水量填報

水權申請延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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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民措施(限時限量)



安裝保證

半天到一天
不會漏水

不會造成任何影響、
損失

水表 儀表箱 電表箱

水表、儀表箱、電表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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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時間 施工品質 施工成品

※水表的平均 效年限為5年



施工成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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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表
截管

箱體架設
配管 
水表安裝

  模組架設
配電盤架設
安裝網卡

智慧平台
介面建置

建置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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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保管維護協議書



地下水管理智慧平台

便民服務

水權量、抽水量顯示

隨時檢視即時抽水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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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水之動態水位管理，顯示安全出
水量，避免地層下陷或海水入侵

未來目標

配合產能調整用水，避免超抽

特色

超抽&異常警示設定 –站內/電子郵件



地下水管理智慧平台

便民服務

異常警示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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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水量自動填報水利署系統

病例系統 –異常通報、修復、覆核

用水填報、超抽、  異常通知、

自動通報



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
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
逸奇工程科技

協辦單位

桃園市桃園區公所



請將意願調查表交回予服務人員

意願調查表
 上 Google表單

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
逸奇工程科技

協辦單位

桃園市桃園區公所

如 其他問題亦可以寄送電
子郵件或來電洽談事宜

(02) 8660-8000

林小姐

sales@ancad.com

逸奇工程科技


